附件1：

南京大学2010年招收在职人员攻读

法律硕士（J.M）专业学位工作的具体事宜
一、报考条件
2007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一般应有学位证书）的法院、检察院、司法、政法委、公安等政法部门人员，人大系统干部以及有关部门从事法律实际工作者。

符合报考条件的政法系统考生，持经本单位同意和省级主管部门审查盖章后的资格审查表进行资格审查；其它部门人员的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

非政法系统考生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招生限额的20%。

二、考试科目
政治理论、英语、专业综合考试（含刑法学、民法学、法理学、中国宪法学、中国法制史），共计3门。其中，政治理论由我校法律硕士教育中心组织，时间另行通知；其余2门全国联考。
三、联考考试大纲
《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英语考试大纲》（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在职攻读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联考专业综合考试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版）。
四、专业学位代码
410100。

五、培养单位及联系电话

南京大学法律硕士教育中心，025-83594175。

六、培养费标准

暂定3万元/人。

七、招生名额

100名。
